
SKDC(TTC)文件第 29/21 號  

 

 

西貢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二零二一年第一次會議  

 

運輸署就 SKDC 文件第 3/21 號  

「有關延長新界專線小巴 2 號線服務時間事宜」的書面回應  

 

 

就何偉航議員、李賢浩議員、王卓雅議員及李嘉睿議員對新界專線小巴

2號線的關注，本署的回覆如下。  

 

現時新界專線小巴第 2 號線提供往返西貢及蠔涌/界咸的交通服務，營運

時間是每日上午 5時 30分至下午 8時 15 分，班次為每 15 至 30分鐘一班。  

 

本署向營辦商反映有關延長新界專線小巴第 2 號線服務時間的建議，營

辦商表示考慮到新界專線小巴第 2 號線的營運情況，未能延長其服務時間。

此外，本署於 1 月 11 日(星期一)的跟車調查，該線前往界咸及西貢宜春街的

尾班車的分別有 7 名及 3 名乘客乘搭。在上述跟車調查中，本署未有發現沿

途有乘客留後的情況，顯示其服務能夠應付客量需求。  

 

本署會密切繼續留意上述的服務，並在有需要時與營辦商檢討其服務的

安排，為乘客提供適切的服務。  

 
 

運輸署  

2021年 2月  


